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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谢慈 1 ，刘亚云 2，方媛 211 

(1.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作为国家治理与行业自治的关键枢纽，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内含着社会治理新范

式的价值逻辑，凸显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与体育行业自治的融合维度。通过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

研究方法，在论述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意蕴和体育治理的全新语境的基础上，分析内部体育纠纷

化解机制在社会治理范式转换中的多元发展逻辑。研究认为：当前存在司法介入范围不清、法律

依据模糊、诉讼与非诉讼救济机制协调不畅以及协会权力规制缺失等问题，故需要国家体育行政

部门、司法机关和其他相关公共权力机构通力协作、多措并举，以国家法规制度和契约为权力来

源，以兼顾当事人权利诉求和社会秩序为导向，形成国家和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自下而上的运行

向度，构建以体育协会规范自治为基础，替代性纠纷化解机制为依托，司法有序介入为后盾，各

种纠纷解决方式有机协调的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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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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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hub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utonomy for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ontains the value logic of the new paradigm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highlights the 

integration dimensions of the concept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s,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institutional meaning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the new context of sports governa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logic of th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and concludes that the current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ha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scope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vague legal basis,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relief mechanisms, and the lack of guild power regulation and other iss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national spor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judicial organs and other relevant public authorities to 

work together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aking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tracts as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social order as the orientation, to form a bottom-up running 

dimension between national and non-governmental spor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 a multiple inter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normative autonomy of sports guilds, backed b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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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by orderly 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Keywords: sports law；sports governance；internal sports disputes；multiple resolution mechanism；social 

governance paradigm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从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推动了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2017

年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2019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十九大报告作出有力回应，

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理念和机制由此得到全

面提升。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畅通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

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至此，新时期社会治理范式的

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化，其所蕴含的治理方式多样化与

治理主体多元化，决定了社会治理不能再单纯依赖国

家强制力，治理主体不再限于政府等公共机构，治理

方式不再限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强制，而更强调上下

互动，注重合作、协商、引导等非正式制度安排[1]。当

前我国内部体育纠纷中的利益格局日趋复杂，相关主

体的利益表达诉求也呈多元发展态势，传统的纠纷解

决机制已经无法适应纠纷演化的新局面。在社会治理

新范式下，作为社会整体控制机制的组成部分，体育

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化解机制的基本框架构

建，从“体育管理”走向“体育治理”体现了政府简

政放权、多元治理、民主决策、实现共同利益的发展

趋势，其对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

思路，即立足体育实践，充分协商合作，有效调动社

会主体的积极性，打造一套多元互通、高效便民的多

元化解机制。 

 

1  价值逻辑：社会治理新范式契合体育纠纷

化解机制转型 
1.1  社会治理目标定位指向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趋向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范式表达了政府对社

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再次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价值理念，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强了公众对“社

会性”的认同，是对传统文化中“社会性”认同困境

的突破[2]，其目标定位直接指向内部体育纠纷解决过程

中社会的能动性与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强调通过激活

社会的组成细胞，激发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提高社会的内生性治理。在社会治理新范式下，体育

组织的性质不再限于政府治理的对象，而应主动转换

为非政府性质的社会治理力量，成为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多元共治的重要治理主体[3]。 

最大限度的权利保障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题中之

义。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实现社会治理的

法治化，“社会倾向于鼓励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解决纠

纷、特别是典型和新型纠纷，在诉讼中，判决较之调

解更符合社会的需要”[4]。可以说，我国的矛盾纠纷化

解机制正经历着由传统“人治型”向现代“法治型”

的深刻转型。近年来，我国因内部体育纠纷而引发的

诉讼不断增加，法治理念的宣扬和法治素养的提高使

得纠纷解决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随着社会治理的重

心转向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和各领域内部的高效协

作，司法救济机制无法满足体育纠纷主体日益多元的

利益诉求。为了实现有效的定纷止争，社会治理目标

体系的调整对新时期的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提出了

新的要求，体育治理主体开始在融合社会治理新范式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辟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发

展路径，期望借助非诉手段在“事中控制”的基础上，

兼顾“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力图在内部体育纠

纷的“事前”“事中”“事后”缓和冲突，实现纠纷的

全程化解，以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1.2  “共建共治共享”价值导向回归体育法权利本位 

法的价值在于法律对人的有用性，它既是法对于

个体需求的满足，更是人对法的期望、追求和信仰，

是一种高于现实状态的法的理想状态。由于法的价值

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而人的需要是多元且多层次

的，相应的法的价值也应与之对应，并以人的需要为

根本。作为法的特殊形式，体育法是法的具体化，二

者的价值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范畴，

法的价值是对人的法律需求的满足，而“体育法价值

是指体育法所构建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的法律

活动所应当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原则”[5]。当前非诉纠纷

解决机制发展迅速，但司法在体育纠纷化解中的效用

毋庸置疑，“司法权如何介入体育纠纷”也一直是体育

法学研究的热点。尽管司法权在内部体育纠纷中的介

入时间、管辖对象和范围存在争议，但在内部体育纠

纷中一味排除司法救济必然过犹不及。从立法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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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看，若以“权利”和“义务”在法的权利义务体

系中的地位为划分标准，可以将立法价值取向分为“权

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两种类型。“义务本位”强调

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权利本

位”更强调个体价值和权利，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当

前我国体育立法价值取向尚处于义务本位阶段，但随

着社会治理范式的深刻转型，公民个人权利不断凸显，

体育法在价值选择上应回归体育本身。作为社会法的

组成部分，体育立法应在坚持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指

导思想的基础上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内涵，鼓励

个人价值的实现。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

法的历史性进步，而体育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

应该体现在保护人的权利之上[6]。 

内部体育活动的多元化导致不同价值之间难免产

生冲突，如自由和秩序的权衡、公平和效率的取舍，

而内部体育纠纷的实质解决需要一套兼容并包的利益

衡量和价值评估机制。正如博登海默[7]所言：“正义有

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

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在内部体育纠纷的复杂利

益格局中，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等不同的价值元

素在具体的纠纷情境中必然有所侧重，某种价值并不

具有绝对优势。纠纷解决主体需要根据现实情景展开

全面的利益衡量，进而作出具有最大社会效用的价值

判断。例如，尽管体育活动需要倡导“团结合作”精

神，但类似道德规范并不具有强制性，与之相对的价

值即“竞争”，这些多样的价值理念在某些场景可能产

生冲突，这就需要相应的价值协调机制予以平衡，尽

可能规避或缓和体育活动中的价值冲突，作为内部体

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铺垫和补充[8]。在社会治理新范

式的价值引领下，不同救济方式在内部体育纠纷解决

机制中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囊括了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和非诉救济方式的多样

性、灵活性和即时性，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价值平衡

属性，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复杂纠纷中的多元利益诉求，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 

 

2  方向逻辑：体育治理语境重塑纠纷化解场景 
2.1  规范协同：体育治理语境分析 

长期以来，行政机关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处于

绝对中心，由于过度强调行政管控，其他社会治理主

体无形中被边缘化，既不利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

本身发展，也无法充分体现社会治理效能。十九大报

告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治理新范式，从而明确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工

作中的主次顺序，实现了从“中心-边缘”到“多元

协同”的转变。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内部体育纠纷化

解机制的时代表达中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为转型期

的体育治理工作创造了全新的语境。“共建”指向依靠

谁解决纠纷，其强调多元纠纷解决主体的责任意识。

实现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共建”，需要明确不同

体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共治”指向如

何完善纠纷化解机制，其强调纠纷化解的社会化、法

治化、专业化。实现内部体育纠纷化解工作的“共治”，

需要推动体育行政管理、非诉救济机制、司法救济机

制和协会自治的良性互动，探索创新体育自治的实现

途径，提高体育自治组织的活力和能力，增强纠纷化

解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

社会问题的能力。“共享”指向为谁完善纠纷化解机制，

其强调通过稳定社会秩序实现体育治理的成果共享，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内部体育

纠纷化解机制的“共享”，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将多元参与、规范治理的总体路线优势转化

为体育治理动能，创新并发动多元纠纷解决主体，创

新组织和发动机制，健全为民解纷机制，完善体育公

共服务体系，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范式从主体、路径、

目标 3 个维度彰显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方向和关键

组成，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对于改进体育治理理

念、优化体育治理结构、创新体育治理方式具有重大

意义。由于内部体育纠纷引发的负面效应直接影响社

会治理全局，为使其得到妥善解决，提高纠纷主体和

人民群众对体育治理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在推进体育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应革故立新，在社会治理机制和理念全面转型的

背景下，纠纷化解手段的多元化和机制的规范化应齐

头并进，彰显社会治理新范式的多元价值理念。作为

社会法治和体育自治的桥梁和纽带，体育治理工作应

从治理主体明确化、解纷程序规范化、制度设计便民

化、权力运行法治化等方面循序渐进，全面铺陈，将

体育纠纷化解纳入法治化轨道[9]，充分利用机制重构凸

显体育治理新格局的制度意蕴。 

2.2  立足社会效应：体育治理效能转换 

根据纠纷发生的时间节点，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

制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 3 种类型：一是在纠纷的事前

阶段以忍耐或回避的方式处理纠纷，属于“单方调整

型机制”；二是在纠纷的事中阶段以交涉的方式解决纠

纷，属于“双方参与型机制”；三是在纠纷升级的事后

阶段以诉讼、仲裁、调解等第三方介入的方式解决纠

纷，属于“第三方介入型机制”。从研究现状看，学界

对于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探讨主要存在以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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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一方面，学界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纠纷升级的事后

阶段，即“第三方介入型”纠纷化解机制，缺乏对纠

纷演化过程的动态关注。实际上，当事人在解纷过程

中的心理状态和潜在诉求恰恰是纠纷得以有效解决的

关键所在[10]；另一方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司法救济机制对内部体育纠纷的有效化

解至关重要，而作为体育行业的基本法律规范，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第

32 条(2016 年 11 月 7 日修改前为第 33 条)规定：“在竞

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

仲裁。”有学者以此为据，主张限制司法权介入内部体

育纠纷的化解，过度限缩司法的边界和尺度。即便是

认同司法介入的合法性，但目前相关成果在研究方法

上以法教义学为主，偏重实在法秩序，以此作为相关

法律阐释、体系研究、规范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尽管

客观规则体系是开展制度研究的关键要素，但需要正

视的一点在于，制度建构必须扎根于纠纷化解机制的

动态发展状况，否则任何看似美好的应然导向都将难

以落实。当学者习惯于通过法教义学展开相关研究时，

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表述片面、价值理念陷蔽等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社会治理范式转换的全过程，全面审

视内部体育纠纷的动态发展，从有效实现体育治理现

代化的角度探讨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在法

教义学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社会视角跳出固有理论框

架，回到内部体育纠纷本身的实然社会效应，针对纠

纷特点开展对症下药的研究。鉴于大规模的群体性事

件，或者特定的代表性事件更容易引起人们对规则的

合理性、合法性等方面的思考，进而完善和修改规则[11]，

故可更多关注转型期典型的内部体育纠纷案例，以此

作为机制改革的突破口，全面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的

展开。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想对症下药地将我国

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体育治理效能，需要在

内部体育纠纷化解过程中有效回应“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需求。“法治建设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核

心内容，是全方位综合联动改革中其他领域改革的关

键枢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

石”[12]。从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社会效能来看，

其既牵涉我国法治建设，也与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工作

紧密相连，作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枢纽，内部体

育纠纷化解机制事关社会治理全局。因此，在创新社

会治理这一负重致远的进程中，体育治理理念需要吐

故纳新，体育治理能力需要厚积薄发，内部体育纠纷

化解机制需要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实行多元发展，全面

推动体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3  现实逻辑：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困境研判 
符合体育治理价值逻辑和方向逻辑的内部体育纠

纷化解机制，应由纠纷主体和体育治理主体通过政府

的权力转移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当纠纷发生时自治主

体及时介入以缓和或消解纠纷，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私力救济和其他社会救济

无法产生预期效果时，由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意志”

中立介入。理论上看，这种“内部救济-社会救济-公

力救济三位一体”的救济机制是解决内部体育纠纷的

最佳结构。然而，从当前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运

行现状来看，这一理想构造还不稳定，具体表现为：

法律依据模糊或缺位导致司法介入尺度存疑，司法救

济则相对保守；内部救济过度适用，体育治理主体在

内部体育纠纷化解中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分配有待进一

步明确和细化，纠纷解决主体的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缺乏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以体育仲裁为代表的替代

性纠纷化解方式及其与协会内部救济和诉讼救济之间

的协调机制亟需完善。 

3.1  法律依据缺位导致司法介入边界锚定 

首先，司法介入范围尚存争议。我国《体育法》

立法起步较晚，在调整复杂的内部体育法律关系时，

规则体系还不完善，某些领域的法律缺位需要依靠政

策调整来弥补。当前体育诉讼的受案类型既包括以物

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的财产性

体育纠纷，还包括涉及体育主体肖像权、姓名权的人

身性体育纠纷，以及俱乐部与运动员之间因劳动关系

而引发的社会权纠纷。但社会转型期衍生的新型内部

体育纠纷经常会同时涉及其他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或

复合型法律关系，司法在审查范围上的局限难免影响

纠纷的解决进程，而纠纷的久拖不决势必给体育治理

工作带来新的压力。在诸多问题中，较为典型的是《行

政诉讼法》对体育行业协会自治行为的可诉性规定不

明。与大多数行业自治一样，“内部纠纷解决权”一直

属于体育行会的“内部特别权力”。长期以来，司法权

对此类纠纷的主管和管辖都存在较大争议。例如，《行

政诉讼法》第 2 条第 2 款对“行政行为”作出限定，

将“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规定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行为的可诉性来看，

“各单项体育协会在行使体育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

能时具有与国家行政机关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可以

依据法律、法规发布行政命令采取行政措施，实施行

政行为，对违反授权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或体育管理

秩序的人，各单项体育协会可以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

罚”[13]。例如，中国足协和中国篮协的处罚决定一般

会涉及各俱乐部的财产权、注册许可权和球员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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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权等法定权利，具有典型的行政处罚行为特征。

由此，《行政诉讼法》似将体育协会的内部行政权划入

规制对象，但由于条文表述不够明晰，缺乏必要的司

法解释，因此存在较大的可解释性，部分法院在释法

不足的情况下习惯性拒绝受理因内部体育纠纷而引发

的行政诉讼。再如，《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第 12 款将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确定为“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

但是，若当事人的经营权、就业权或人格权受到体育

协会的侵害，司法权的介入时间为何？审查范围如何

确定？和其他救济机制之间是否存在必要的先后顺

序？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其次，权力规制路径缺乏有效引导，法官裁量的

专业性和中立性有待提升。一方面，内部体育纠纷不

同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其通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一

般会涉及行业规范，需要法官对与此相关的规则和技

术有所认知，因此法官不能只依据一般的法律规则来

处理，而应适当参考符合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则。但长

期以来，司法权在介入内部体育纠纷时存在固有障碍，

法官对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和技术性尚缺乏足够的专业

认知，更不用说有效适用“符合体育行业的特殊规则”。

加之某些体育活动具有国际性，其竞技规则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统一性，在依据我国诉讼法管辖规则审理相

关案件时，难免会影响到体育规则的全球统一，也不

利于体育行业自治发展[14]。在缺乏统一裁判标准的情

况下，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也难以保障，毕竟任何当事

人都难以信服“外行”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司法

有效运作并符合当事人要求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它的中

立性”[15]，而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

中容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在多层权力关系纽带的施

压下，具有隶属关系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极有可能在

内部体育纠纷的处理中实施权力寻租行为，法官在体

育诉讼中的中立性容易受到质疑，这无疑会影响裁判

的公正性，弱化司法权威，对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创

伤。当法律对相关组织的授权不明、非诉救济机制立

法定位模糊、司法机关消极应对与裁判者中立性受到

质疑混为一体时，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建构

之初的美好规划就难以有效实施，体育治理法治化的

进退维谷导致“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难以落到实处。 

3.2  协会权力异化导致外部救济机制无处发力 

体育行业内部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活事务，

具有独特的行为准则，内部纠纷的争议事项往往具有

强烈的行业属性，协会内部自治理应是最具实效性的

救济模式。但从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共治”要

素来看，当前体育行业自治组织的法治素养、法律思

维以及纠纷化解能力都有待提高，亟需在推动体育行

政管理、非诉救济机制、司法救济机制和体育协会自

治的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加强内部体育纠纷化解的社

会化、法治化和专业化程度。  

从权力来源和分配来看，《体育法》第 7 章赋予体

育社会团体对竞技体育中违反纪律与体育规则的行为

依章程享有一定的处罚权。基于体育纠纷的专业性、

技术性及行业封闭性，体育行业协会一般会出台内部

章程规定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内容涉及管辖条

件、范围、程序和内部申诉救济机制等，但是以内部

文件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比

如以足球协会、篮球协会、网球协会为代表的体育组

织均设立了内部仲裁机构，但类似机构既不属于《仲

裁法》第 10 条规定的仲裁机构，也不属于《体育法》

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在法律地位存在天然瑕疵的情

况下，内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容易受到质疑。此外，

在体育行业协会为一方当事人时，纠纷解决方案的中

立性和公正性容易受到诟病，并且行会利用内部条款

剥夺成员的司法救济权也存在合法性问题[16]。 

纵观我国体育协会自治现状，自上而下的行政管

控传统使得部分行业协会自治的权力基础产生异化。

例如，尽管历经多次修改，但现行《中国足协章程》

(2019 版)第 54 条第 1 款仍规定：除本章程和国际足联

另有规定外，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

球从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有关争议应提交本

会或国际足联的有关机构解决。作为行业协会的内部

章程，这一争议解决条款直接导致司法救济机制无处

发力，难以体现成员的自愿性，毕竟在正常情况下，

中国足协的会员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放弃最能体现中立

性和权威性的司法救济权。类似条款虽然没有直接侵

害协会成员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民事权利，但却

对潜在的救济权造成损害。体育协会作为项目的管理

者，其权力来源于体育法律、法规的授权和契约赋予

的自律管理权，但由于我国的单项体育协会属于体制

改革的产物，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其产生动力

来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非社会实际需求。因此，

很难将其定义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代表人，作为主

要纠纷解决依据的内部章程也非全体成员意见表示一

致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协会的自治权力主

要来源于体育法律、法规的授权，当法律、法规授权

不明时就极易引发权力异化。 

从程序规范来看，内部自治程序不够严谨，实际

操作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日常

运转往往依据内部决议，可能未经登记和批准，其纠

纷处理流程不够透明，难以得到法律保障。由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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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存在强烈的竞技性，评价指标带有明显的功

利性，体育协会的自治活动可能长期影响个体成员的

职业生涯或组织的日常运作，以罚款为代表的经济处

罚决定显然牵涉成员的财产权，通报批评类处罚决定

通常会影响处罚对象的名誉权和就业权。例如，中国

足协对 2001 年做出的 14 号处罚决定，停止长春亚泰

队主教练 2002 赛季 1 年的工作，对该队主教练的劳动

就业权造成限制，该决定还涉及 5 家俱乐部的财产权、

注册许可权和球员的劳动就业权等一系列法定权利。

当内部成员权益遭受侵害却申诉无门时，原本就处于

相对弱势地位的受罚主体更是如履薄冰。 

从权力的制约关系来看，内部体育纠纷的外部解

决机制主要包括劳动仲裁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仲裁机构主

要对认定劳工关系的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解除劳动合同

等争端行使管辖权，而法院可以通过认定体育协会的

行政主体资格及自治行为性质，以行政相对人提起行

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内部体育纠纷[17]。但当前外部争端

解决机制的介入存在诸多障碍。 

就劳动仲裁的介入来看，一方面，劳动仲裁范围

有限，仅适用于涉劳工关系的部分纠纷，而内部体育

纠纷牵涉的法律关系可能因其特殊性导致劳动仲裁机

构无法行使管辖权。例如，绝大多数专业运动员与体

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属于特殊代理关系，这种非单纯

劳工关系的特殊法律法律关系一般无法适用劳动仲

裁。另一方面，在劳动仲裁前置的规定下，由于裁决

一般不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对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大

概率会提起诉讼，加之劳动仲裁机构无法强制执行仲

裁裁决，当一方未自觉履行义务时，另一方仍需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导致解纷程序的终局性不足。 

就司法权的介入来看，在体育、宗教等特定领域

享有权力的机构若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对他人权益造成

损害，司法权理应及时介入予以救济。因此，作为权

力主体的体育协会若因作出某项决定而损害内部成员

利益，其行为自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18]。但受制于

《体育法》第 32 条及体育协会内部排他性条款的影

响，法院受理内部体育纠纷的态度过于审慎，一般会

习惯性地将内部仲裁认定为前置程序，导致协会成员

的司法救济权难以及时履行。诚然，内部体育纠纷化

解机制的法治化是绝大部分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但

即便是在社会法治化程度高度发达的英国，当事人想

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公法上的救济程序)来推翻有关体

育协会的裁决，也并非易事[19]。面对英国法院的消极

态度，有学者提出尖锐的批评，“尽管协会的决定不具

有强制法律效力，但往往会影响相对人的竞技性体育

权利，在体育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互动联结下，协

会决定可能进一步损害相对人的名誉权、体育知识产

权、物质利益所有权等关联权利。因此，法院是否介

入纠纷不应以被诉机构和所作决定的性质为依据，而

应重点考量当事人受损的权利性质是否可诉”[20]。在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欧洲法院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加大对内部体育纠纷的介入力度，“博斯

曼法案”(1995)即是司法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代表作。

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直接动用司法权审查欧洲足

球协会联盟的“转会规则”，并最终判定这些内部规则

既侵犯了球员的平等权，也侵犯了球员作为劳动者在

欧洲转会市场自由加盟的权利，违反了《建立欧洲经

济共同体条约》。根据随后出台的“博斯曼法案”，有

欧洲联盟公民资格的足球运动员在与俱乐部的合同期

满后，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的情况下到其他欧盟

成员国踢球；有欧洲联盟公民身份的运动员在欧盟领

域内踢球时，有关“外国运动员限制”的规定被废除。

“博斯曼法案”的出台加速了欧盟范围内的球员流动，

有效保护了球员的切身利益，其最重要的影响即消除

球员的转会障碍，将转会市场上的主角从俱乐部变成

了球员个人，欧洲足球至此开启了全盛时代，司法救

济这一外部争端解决机制和体育产业的良性互动在这

一案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3  体育仲裁制度有待完善 

体育仲裁兼具行业特殊性和准司法性，充分体现

了社会治理新范式所内涵的自治与法治双管齐下的目

标定位。基于体育行业所具有的组织形式一体化、成

员非国家化、组织关系契约化、运动规则统一化等特

点，体育仲裁在具备“准司法性”的同时，以其自身

独立性与外部司法切割，确保了具有较强行业封闭性

的内部体育纠纷通过仲裁可以被更好、更快地解决[21]。

但当前体育仲裁制度没有充分发挥其效能，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仲裁对象来看，我国缺乏对“竞技体育

纠纷”和“非竞技体育纠纷”的法律定义和区分。当

前我国仍未建立国际通行的、独立于体育社团的仲裁

机构，现有的行会内部仲裁机构，难以保证裁决的中

立和公正。《体育法》第 32 条将体育仲裁的范围限定

为“竞技体育纠纷”，但却没有明确定义“竞技体育纠

纷”，也缺乏对“非竞技体育纠纷”的规制条款，引发

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争议。随着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

社会体育的逐渐融合，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如何在

大体育观下识别“竞技体育纠纷”和“非竞技体育纠

纷”，从而确定体育仲裁范围，是完善内部体育纠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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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机制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从制度模式来看，体育仲裁的模式选择是

理论界长期讨论的热点，到底是将体育仲裁纳入普通

仲裁，并依据行业的现实需求作出特别规定？[22]还是

像《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仲裁法》那样，通过特殊立法制定专门的《体

育仲裁法》？[23]亦或是在《体育法》中设专章确立体

育仲裁？众多学者对此莫衷一是。2021 年 10 月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设专章对体

育仲裁作出规定，通过立法作出模式选择，即独立的

体育仲裁制度，但有关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管辖范

围、裁决效力、程序、执行、特殊约定等有待进一步

细化。 

再次，从主管依据来看，《体育法》和《立法法》

对体育仲裁的规定存在一定冲突，体育仲裁立法定位

不明。根据《体育法》第 32 条之规定，体育仲裁机构

负责处理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并由国务院规

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但现行《立

法法》第 8 条却将诉讼和仲裁制度的制定形式限定为

“法律”，而我国享有立法权限的机关只有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国务院并不能越权立法。因此，对于二者

之间的冲突，需要相关主体厘清《体育法》第 32 条与

《立法法》中的“重大立法事项专属立法权修订条款”

之间的关系，即《体育法》授权国务院建立体育仲裁

到底是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体育

仲裁条例》进行立法的情况，还是属于国务院根据《立

法法》第 65 条之规定对内部体育纠纷的仲裁事项作出

规定的情况。即便确认国务院享有体育仲裁制度的立

法权限，但《体育法》已出台 25 年有余，至今仍未出

台相应的补充性行政法规，当不断演化的内部体育纠

纷类型和模棱两可的法律规定产生冲突，体育仲裁制

度在实务运作中荆棘丛生。 

 

4  多元融合：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规范重构 
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立足点在于体育行业的

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表现为纠纷要素的高度专

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解纷需求的紧迫性[24]。为了进

一步缓和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体育治理主体需要扎根于中国体育实践，在内部纠纷

化解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体育治理效能，只有构建以体

育协会规范自治为基础、替代性纠纷化解机制为依托、

司法有序介入为后盾的内部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方能实现体育治理的新跨越，回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新范式。 

4.1  充分利用内部救济，规范引导协会自治 

保障体育协会的自治性，由其独立自主地行使相

应的纪律处罚权确能有效树立协会权威，保障体育协

会章程的有效执行。由于司法具有终局性，为维护法

律的权威和社会关系的稳定，纠纷经由司法机关作出

生效裁判，即得到最终解决。因此，司法介入内部体

育纠纷须遵循必要的规则。体育协会自治具备自主性、

即时性和灵活性特点，理应成为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

制的基础，这既能避免某些轻微冲突的当事人经历繁

冗的司法程序，也能体现体育协会的民主自治特性，

并为后续可能启动的诉讼程序提供专业的规则依据、

全面的事实依据和初步证据支撑，更能节约司法资源，

缓解法院审判压力，为落实立案登记制提供便利。在

国外，“协会先决前置程序”又被称为“穷尽内部救济

原则”，例如美国法院规定，只有出现当事人已经充分

寻求协会内部救济，存在体育协会显然违规或其他显

失公平的极端情况，并对当事人造成难以补救的重大

损害时，司法才能介入内部体育纠纷或对协会内部的

自治行为开展司法审查[25]。 

从制度建构的总体思路来看，当纠纷发生后，当

事人需要先向体育协会申请救济，若其对协会提供的

解决方案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某些特殊情

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受理当事人起诉。如：体育协会

相关人员存在需要集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的争议焦

点牵涉复杂的法律问题以致协会内部救济机制难以解

决；协会内部机构在先前的关联纠纷处理中存在滥用

职权、徇私或其他有失公允的违规行为；实施违法行

为的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

人；无法及时处理纠纷的其他情形。具体可参照《民

事诉讼法》中有关“诉讼中止”“延期审理”和“管辖

权转移”的相关规定进行制度设计。 

从制度建构的具体措施来看，首先，按照“事前

缓和-事中调解-事后处罚-申诉执行”的基本思路在

体育协会内部设置心理健康部门、纪律检查部门、申

诉部门和执行部门等阶段性解纷机构。当纠纷处于萌

芽状态时，由心理健康部门对当事人开展心理疏导，

尽量将冲突消弭在初期。当纠纷爆发后由心理健康部

门和纪律检查部门介入，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阐明

纠纷的负面效应，重点在于引导当事人找寻利益共同

点。当内部调解无效时，由纪律检查部门依据章程作

出纪律处罚，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向申诉部

门提出申诉，若仍不服申诉裁决，则由执行部门负责

最后的内部终局裁决和后续执行。如此一来，即可将

纠纷的各阶段都纳入内部救济范围；其次，规范同类

协会内部章程，确立权责合理、分工明确、有效中立

的部门运行机制，重点在于明确调解、内部听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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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等程序的衔接机制，通过对纠纷化解程序作出统一

规定，避免标准不一导致类案结果偏差，以协会内部

规范的程序指引保障纠纷解决结果的公正性；最后，

完善协会内部和外部纠纷化解机制的衔接路径。对于

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后续可能启动的救济程序，体育

协会需要为当事人提供一定的指引，特别是当司法作

为终局手段介入纠纷时，应遵循“技术事项例外原则、

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与仲裁协议效力优先原则”[26]，以

此构建内外互通、循序渐进、高效共治的内部权利救

济机制。 

4.2  创新替代性纠纷化解方式，促进多元机制协调配合 

替代性纠纷化解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以下简称 ADR)的概念虽源于美国，但在我国有着深厚

的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社会领域纠纷化

解机制的必要补充，ADR 在内部体育纠纷化解中能更

加充分地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具有简易灵活、非

对抗、参与主体地位平等、当事人合意性强等特点，

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尊重”“宽容”等价

值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更能体现“共建共治共享”

所内涵的多元参与、机制创新、为民解纷的治理思路。

作为纠纷的缓冲带，ADR 机制的创新和适用对内部体

育纠纷的高质高效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具体的制度建

构方案如下。 

第一，在纠纷初期建立即时协商和第三方评议机

制。作为最简易的纠纷解决方式，此举旨在避免内部

体育纠纷的进一步恶化。由于没有第三方参与，纠纷

当事人或能在轻微冲突阶段更加自由的表达诉求，协

商谈判，避免因负面情绪而放大争点，从而无法正确

衡量利益格局。这一阶段尤其要注意保护弱势方的程

序权益，防止强势方权力扩张导致纠纷的“强制解决”

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若内部体育纠纷的一方或双

方当事人希望更加全面地评估自己在纠纷中的优势和

劣势，可邀请律师、行业专家或处理过类似纠纷的当

事人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开展联合磋商和评议，帮助当

事人解答疑问、缓和情绪。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想法和

疑问，第三方应从法律意见、专业评议、类案处理经

验的角度给出意见，帮助当事人有效衡量权益得失，

引导其选择最佳救济方式，尽量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

期待，导致最终结果和心理预期落差过大而造成负面

影响。 

第二，在大调解格局下构建内部体育纠纷调解制

度。作为最常见的一种 ADR 形式，调解是基础。鉴于

调解“是自愿的，非法律约束力的、私人的争议解决

程序”[27]，应由双方当事人自主请求中立第三方协调

争议，调解人或调解组织提供的纠纷解决方案不具有

法律约束力。首先，可设立独立于各级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的内部体育纠纷调解机构，形成“地方-全国-国

际”的多层级调解机构框架；其次，制定调解指导手

册，设置高效便民的调解程序，对受理的纠纷类型、

程序启动条件、调解员选任、行为规范、时限、终结、

协议达成和执行等作出明确规定，促进调解程序的专

业化运作。为了给当事人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体育

行政机关可在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上对调解手册的编

撰提供指导；再次，根据特定的纠纷类型选择适当的

第三方对纠纷主体进行疏导，协助磋商，引导当事人

找寻利益共同点。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更加高效地对接调解和诉讼，可适用《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双方当事人可依照人

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共

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确认调

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若人民法院对诉讼外调解协议作

出确认裁定，之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

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作出确认裁定的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完善体育仲裁制度。近年来，具有高度专

业性的新型仲裁机构不断涌现，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化

解的新生力量。随着民众的仲裁意识逐渐增强，仲裁

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力也与日俱进。社会治理新范式

下的体育仲裁制度应体现成本低廉、意志自愿、地位

独立、程序高效、灵活便民、方案公平、承接有序的

特点，既要符合体育的社会化发展方向，也要契合国

际惯例，更要融合社会治理的法治底色。因此，针对

内部体育纠纷完善体育仲裁制度，不仅要参考《仲裁

法》《劳动争议仲裁法》中的相关规定，还应借鉴国际

体育仲裁的相关规定与惯例，协调不同法域的体育纠

纷解决机制，结合体育组织内部行为准则，平衡行业

内部自治与外部法律规制。 

对与普通仲裁程序无异的普通事项，内部体育纠

纷可直接适用《仲裁法》或授权体育仲裁机构制订《体

育仲裁规则》加以解决，《体育法》仅需针对体育仲裁

程序的特殊事项加以规定，如仲裁机构的设立、仲裁

员的选任、管辖范围、强制仲裁等。从具体的制度设

计来看，首先，应合理设置不同层级的体育仲裁机构，

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仲裁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以

及仲裁和其他程序的高效衔接性。其次，扩大体育仲

裁的范围。2021 年 8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范围上凸显当事人的自

愿性，体现了仲裁范围的扩充趋势。体育仲裁作为一

种特殊仲裁形式，是对现有仲裁体系(我国现有仲裁体

系既包含《仲裁法》所规定的普通民商事仲裁，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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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劳动仲裁等特殊仲裁)的补充，理应顺应趋势，从源

头上扩大仲裁范围，尽量将那些与内部体育活动相关

的纠纷都纳入仲裁范围。对于那些普通仲裁、体育仲

裁和其他特殊仲裁都有可能管辖的特殊争议，可由当

事人自愿协商，约定管辖机构。最后，规范仲裁程序。

体育仲裁的民间性使其带有司法自治的属性，是一种

私法领域内的活动，体育行业的封闭性和内部纠纷要

素的专业性决定了仲裁人员在处理纠纷时必须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对申请仲裁的条件、仲裁

员的选任、仲裁庭的组成、开庭审理和裁决、仲裁协

议的执行和撤销等作出具体规定，并针对一些小微纠

纷设置简易仲裁程序。由于涉及到参赛资格、职业保

障等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纠纷主体对解纷效率具有

较高要求，而民事诉讼审理期限一般很难满足内部体

育纠纷对时效的紧迫需求，故应重点对国际通行的或

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鉴于运动员职

业生涯的“黄金时期”非常有限，强制性先裁后审必

然造成纠纷解决的迟滞，不利于权利的及时维护，而

有关仲裁的国际公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仲裁法均确立

了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制度，故应秉承尊重当事人意

思自治、有效司法管辖和高质高效解决纠纷的多重要

求，二者的进一步细化将是接下来体育仲裁完善工作

的重点。只有在保证纠纷解决的专业化和一致性的基

础上融合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构建更加公平、

专业的内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 

第四，建立简易裁决制度试点。通过体育和法律

行业专家、学者的共同介入促进内部体育纠纷的解决。

在美国的简易陪审程序中，陪审团会在举行官方听证

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并作出初步裁决。虽然该裁决

仅具有建议性，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可能会成为

当事人开展后续磋商的基础,旨在帮助当事人切实调

整心理预期，免于陷入冗繁的诉讼程序。鉴于我国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陪审团介入不具有普

适性，故可选取内部纠纷较为高发的行业领域作为制

度推广试点，由双方共同协商，自愿将纠纷交由专家

组成的“简易裁决组织”作出建议性裁决，兼顾法律

的客观性和体育行业的专业性，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裁决结果具有类似合同的约束力。与仲裁相比,简易裁

决制度能更加高效、灵活地化解纠纷，它既能独立运

行,也可与调解、仲裁和诉讼结合适用。 

4.3  明确司法介入边界，完善体育诉讼制度 

第一，规范司法介入条件，明确法院受案范围。

首先，根据纠纷缘由、事实特性和法律关系准确界定

纠纷性质，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司法审查的时间、空间

和对象范围。在穷尽行会内部救济后，对于牵涉人身

权、财产权、名誉权等权利的内部纠纷，应遵循“实

质审查原则”，严格实行司法终局，不得强制排除司法

介入；对于专业技术事项和竞赛规则事项等非法律纠

纷，应实行有限的形式审查，重点对行会作出裁决的

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若法院判定体育协会所做裁决

程序违法，则法院可要求体育协会依法重新作出裁决。

基于利益平衡原则，法律也可指令其他相关体育组织

重新作出裁决。其次，将包括合同型体育纠纷、竞技

型体育纠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在内的纠纷类型纳入受

案范围。由于法律始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运

行，不同因素交错存在的特定的场景往往会赋予法律

不同的目的和意义[28]。因此，有必要根据具体的纠纷

类型选择恰当的救济机制，对争点开展富有针对性的

审查。从权力来源和目的来看，体育协会的民主自治

本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优化，其目的是更加灵活

有序地规制内部体育活动中的失范行为，行政诉讼机

制应合理回应制度运行的权利逻辑，促进协会自治的

规范运作。“从严格意义的法律逻辑来看，将具有实际

法律权力地位但却没有被正式授权法律权力的主体的

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尽

管司法审查制度不断革新，但其介入边界的确定还为

时尚早”[29]。当法官在行政诉讼中审理竞技体育纠纷

时，需要重点关注协会权力的作用时间和方式，厘清

行政管理行为和普通民事行为的界限，以此判断自治

行为对内部体育纠纷的实际影响。根据英国、美国等

体育法治发达国家所通行的“行为判定说”，不管体育

协会具有何种法律地位，其自治行为性质应主要根据

该行为所依据的权力性质进行判断，若协会对具有公

共性的事务行使管理权，则自治行为依据公共权力而

做出，即可判定该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反之则属于民

事行为，这一推论模式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此

外，体育协会的某些自治行为虽然表面上是行政管理

行为，但却对管理对象的其他权利造成潜在的负面影

响。比如，协会作出处罚决定剥夺球队或个人的参赛

资格、对俱乐部停赛、对球队降级、通过申诉程序改

变比赛结果等，这些都会对关联方的权益造成损害。

最后，为解决单项体育协会管理权力和成员权利之间

的冲突，有必要由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不同

场景下协会自治行为的性质，为司法介入合同型体育

纠纷之外的其他纠纷提供明确指引。法官在审查起诉

条件时，既须遵循《行政诉讼法》和《体育法》的相

关规定，正视二者对体育协会的授权，将竞技体育纠

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等与协会成员权益密切相关的纠

纷类型纳入受案范围，并适时跳出协会内部自治章程

的既定框架，充分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查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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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在穷尽非诉救济机制且不符合仲裁条件的情况

下，法院应积极作为，回应当事人诉求。 

第二，设立体育法庭，完善配套机制。由于法律

具有系统性，作为行业部门法，《体育法》的修改离不

开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因此在修改《体育法》时应

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分支进行考虑并作出统

筹协调，重点对特定行业面临的特殊问题加以规定，

对于其他部门法已经规定的问题则无须重复规定[30]。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大民事”审判格局，由于各业务

审判庭在处理案件时往往依据不同的实体法，依托的

法学理论也存在差异。表面上支撑内部体育纠纷审判

的学理基础——体育法学，虽然与民事权利存在联系，

但其研究对象与民事审判庭的业务活动并不完全兼

容，以往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内部体育纠纷案件缺

乏统一的处理原则，给当事人和法官的理解造成偏差。

随着法院专业化审判改革的有序推进，民事审判职能

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调整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大

民事”审判格局应运而生，以知识产权法庭、劳动法

庭、少年法庭为代表的专门性法庭屡见不鲜。在体育

事业基本框架大致确定和体育产业体系逐渐完善的背

景下，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法院对体育纠纷的审判。“案

结事了”是裁判者最高的追求，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

与否的评价标准存在较大主观性，对司法公正的认知

难免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容易导致主观预期与裁

判结果的偏差。面对一个法理逻辑正确的判决，若当

事人拒绝接受裁判结果，就会造成“案结事未了”的

尴尬局面，甚至伴随长期的涉诉信访。鉴于基层治理

体系的畸形议价系统已然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

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亟需通过

社会治理体系的运作形成一套有效的措施来回应不同

领域的社会矛盾。为平衡当事人主观预期和客观裁判

结果之间的落差，可参考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组织

结构和人员构成设立专业的体育法庭，由具备《体育

法》专业背景或其他对体育专业领域具备一定认知基

础的法官担任审判人员，从而更加科学地应对内部体

育纠纷中的专业问题。在体育法已成为独立的部门法

律关系的前提下，或可将内部体育纠纷定义为独立的

体育法律关系纠纷，参考英美法系的诉因理论分情况

处理。若不存在内部体育纠纷诉因和其他诉因的竞合，

即可以“内部体育纠纷”作为独立诉因向法院提起诉

讼；若内部体育纠纷和外部体育纠纷交叉存在，由于

涉及体育法律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的混合，内部体育

纠纷诉因和其他诉因可能并存，此时，原告可选择有

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但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

或法律行为，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出两个诉讼[31]。 

内部体育纠纷中的新问题不一而足，不同地区的

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可能适用具有地域性、不同的

专业技术指标，加之成文法存在天然的滞后性，司法

解释在制定之初往往比较概括和抽象，法官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难以有针对性地适用于个案，为维护法律的

稳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性，避免类似案件的不同判

决，应全面完善体育诉讼配套机制。一方面，可充分

利用案例指导制度，在裁判思路、具体事实认定、法

律运用和解释等方面达成统一，从而有效填补前述法

律漏洞，有效应对内部体育纠纷的行业性和地域性。

另一方面，由于体育规则具有相对法律规则的独立性

和排他性，围绕体育规则的纠纷，法院或受制于专业

知识，难以准确判断。因此，对于内部体育纠纷中出

现的专业技术问题，体育法庭可运用专家辅助人制度

帮助法官查明事实，理解并参考体育规则，从而保证

法官对内部体育纠纷中的专业问题作出准确认定[32]。

在当前审理内部体育纠纷的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的

背景下，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等配套

机制或能有效填补法律漏洞，指导法官准确适用法律，

公正裁判案件，对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裁判

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不断推进体育纠纷案件的庭

审专业化，完善配套诉讼机制，才能切实增强当事人对

司法救济机制的认同感，实现真正意义“案结事了”。 

 

内部体育纠纷的化解效果紧密关联着新时期的社

会治理工作，而社会治理范式转换有效推动了不同领

域、不同层级的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内部体育纠纷

化解机制的规范重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是新时期

预防和化解内部体育纠纷，提高纠纷处理能力的根本

遵循，加强和创新体育治理必须统合价值理念、目标

体系和本土资源，推动纠纷化解机制的多元融合，形

成立足于本土体育实践、有效利用本土体育资源、富

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体育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

它既包含规范的内部自治机制，也包含仲裁、调解等

社会性较强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更离不开司法救

济机制的终局保障。在价值逻辑、方向逻辑、现实逻

辑的多重论证下，我国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完善

应致力于健全不同纠纷化解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从

衔接平台和程序着手，切实调动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内

部体育纠纷化解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制度保障体

系，增强体育行业多元解纷的精准性、协同性和实效

性，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在机制建设各阶段的推动

和保障作用，构建公平、专业、多元的纠纷化解机制，

在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上，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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